A R

i g

SRy N IE A p:S »_géi,'@_

i 1

+ R
FEARFREAT R R EE S AR ARIISGELY 147 5%

HR2 a4 %1,500% > % p A E114&T77 24p A3

» FFEF|FF A 25 E 2 14 o

ﬁﬁﬂ%%ﬁ%?o

’)_’F)
%2 a
d 2

¥ 304 %1 5007 d A2 f $ESTE A5 R 5 2 A L g
AT F R R RFENFF AL 2L
g o

) kA B R
2d KA
CHEFACHRA ST IEANBLI BRI AN 2

i

ﬂ&ﬁ@zﬁ@mqwéoWﬁ%v B;yﬁﬁﬂﬁf

B

Jo ¥
ﬂ**ﬂ”iﬁﬂ°%ﬁ‘*§i%ﬁ’%@%ﬁﬁﬁ
CEd o FE MRS > W F12TES 8~ §12
FE s $ 14465 ¥ 198 ~ $ 14615 - $29915 5 198 A ) 25

R ~ B/lig A \;’Ll%/\»fﬂ#‘g{;i%%;é_,;igx

f:,@ﬁ@A¢ﬂw¢ Lﬁ&a@¢4\i1#&ﬁﬁw
EHZ Az R A o FHLAAEFERIFLD AR
2 2k g%ﬁmm ﬁ&m@u@ﬁﬁri.aﬁﬁr%

%— 7



i

o RERZFER R EFSELIE TP AR LS 2
FRsGERmR R, N ERE W TR BT

AR K S TR AR B PHEA S E @1%] e
i«r{/{;%;u\f':"%;b\"?:%: \‘EZT%\% t!]b I\AI'??\\! 'b’ I_';E

S 4

by e
=
"
tqj‘)-_:
S

-—\

ol

EIS
5

3 onl
L

=

Bl

= ‘:%\; & 3
i

Sk
syt
e/

3

# o Bt A it 5 1276 § 82 i ot
HRTEFALE (TR 40045300
8% E:ssh | AR S = & -

-

Z

!
__?_F‘E —=\

;hrm. =\ M '(551
W
#
—_
DO
-3
\_{_" )‘;\

4
o
It

T
_{'
5]
Q

A B EAREA g AR Y 9 LA TR B AT REAR
S EETEY ERF LS ?“E’ R R
B BFRITRA Fip BT 52407 > LR AR
FORAMT IR FLEMBETIRANZRT B ALT
PAPTR R AP AR Y LAY R R R G
BHRT P20 FFIORTERERF &2
B HERR T RETEE AR 0 A N H 1276 58
HATRRDE BP0 AR 2 5%1\%%??%#13 15
07 Re 73 RjE F 12708 % 840 TR T2 & B pFrc i ’
A0 L P g 5

5},@:;5—1»\1/1 B R R RATERA @ ARl R R B
TrAPEFRAAERY d TR AP N Ly A
P Eew K’TE&‘E PRALR T 50 (9 28 BH PEZ i ¥
RGP ;L M HgRp B mD Pz )5 R )
iR —iﬁﬁ"%’f—"‘ﬁ PSR E R PR P oA R R
FHP SRR E LS ETRMERELE > A



”ﬁﬁ@@@ﬁ@z@

GOOGLE PLAYra
i% 0 KA Rt %?
%ﬂ{iﬁg‘}%——fﬁém’%ﬁk Jgﬁrjfj ’ﬁerf)@mZ-ﬁz71§'
oo AL Pk W28 s v B A

o~ A o Rt 1,500~ 0 2 p ABI14E T 24
pAZT P RFEJIFF AT L A
d oo AR BARG R A B oo

\.\’
Py 2>\4
'370

&

)

[

@

M

Rl

)

J

-r?'\_:;

st

ETIRS

..p‘

—<

)

~=

=

T PR p AL g AE IR 9

i =3 A B 115 =# 5 7 929 0
MA@ bR 2 F f3T

"t ﬁﬁ%@ﬁﬁ¢o

\\\_

ar

* S 200 BB AR 3
(3?\*%7’4'%%'?3;&14%'@%) o Jrd T iE gﬁ;géklé%jﬂz,)‘@

B

g -

-~ REFWE $4367E 218
CP3RsFende ) 23 1 e ?"é’ﬁgi‘?iﬁi
‘ ,%’;,QQE%'« LS ﬁ—ld

= ~RXEHED k-%436n 225
PR N e bR 0 AP T EARE
(H)R LAz 24 2 HE g
DEFmFReRERAAF EF 2L 2 EHEF o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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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4年度竹小字第781號
原      告  固德資產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鈺喬  




訴訟代理人  馮鏈輝  
            潘品樺  
被      告  張文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信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4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00元，及自民國114年7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請求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45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按商人、製造人、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品及產物之代價之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權利因時效消滅者，其效力及於從權利。債務人於受通知時，所得對抗讓與人之事由，皆得以之對抗受讓人，民法第127條第8款、第128條前段、第144條第1項、第146條、第29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商人、製造人、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品及產物之代價，係指商人就其所供給之商品及製造人、手工業人就其所供給之產物之代價而言，蓋此項代價債權多發生於日常頻繁之交易，故賦與較短之時效期間以促從速確定。是所謂「商品」定義之範圍，應自該商品是否屬「日常頻繁之交易，且有促從速確定必要性」以為觀察。茲「電信」係指利用有線、無線，以光、電磁系統或其他科技產品發送、傳輸或接收符號、信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性質之訊息，「電信服務」係指利用電信設備所提供之通信服務，電信法第2條第1款、第3款定有明文。電信公司經營電信業務，提供有線、無線之電信網路發送、傳輸或接收符號、信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性質之訊息而向使用者收取對價，而現今社會無線通信業務益加蓬勃發展，使用至為頻繁，此類債權應有從速促其確定之必要性，應認電信服務為電信業者提供之商品，而電信費用則為其提供商品之代價，電信公司對用戶之電信費用請求權，應有民法第127條第8款2年短期時效之適用。是原告請求電信費新臺幣（下同）4,904元部分應有民法第127條第8款所規定2年短期時效之適用，故被告抗辯有理。
二、又專案補貼款係指未使用約定期限即行退租門號之補貼款，補貼款係要求被告應以一定金額以上資費使用門號一定期間，否則即應補償遠傳電信之款項，顯見該款項顯係在被告違約或調降資費時，作為填補遠傳電信未能依原有高固定資費收取電信費或簡訊費用之差額所用，則該補貼款既係用以填補原可收取之電信費用，實質上仍屬電信販售商品之代價，其時效規定自應與電信費用相同，而有民法第127條第8款所規定2年短期時效之適用，是原告請求專案補貼款13,150元部分亦有民法第127條第8款所規定2年短期時效之適用，是此部分被告抗辯亦屬有據。
三、另原告請求之小額付費及代收部分，而所謂小額代收，應是電信公司與商家成立委任契約，由電信公司代為收款，是消費者與商家所購買服務或商品，仍有2年短期時效之適用，而電信公司既為代收，其請求自應受短期時效之限制；又小額付費是消費者自行與其他商家購買商品或服務，並選擇小額付費，此時應認消費者是透過電信門號授權交易，先由商家向電信公司請領款項，消費者再依帳單向電信公司繳款者，性質上消費者與電信公司之間關係應為委任及消費借貸混合關係，應認無短期時效之適用。今觀被告帳單中，其中GOOGLE PLAY商店服務，於遠傳公司官方網頁上為代收服務，是被告抗辯此部分已逾2年時效，自屬有據；至於MyCard點數手機網頁儲值，顯然為小額付費，如上述應無2年之適用，是被告抗辯已逾2年時效，尚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1,500元，及自民國114年7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餘請求，應予駁回。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2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吳宗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
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書記官　辛旻熹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
　　（小額訴訟程序）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就當事人有爭執事項，於必要時得加記理由要領。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4年度竹小字第781號

原      告  固德資產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鈺喬  





訴訟代理人  馮鏈輝  

            潘品樺  

被      告  張文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信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4日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00元，及自民國114年7月24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請求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45元，及自本判決確

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按商人、製造人、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品及產物之代價之請

    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

    時起算。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權利因時效消滅

    者，其效力及於從權利。債務人於受通知時，所得對抗讓與

    人之事由，皆得以之對抗受讓人，民法第127條第8款、第12

    8條前段、第144條第1項、第146條、第299條第1項分別定有

    明文。又商人、製造人、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品及產物之代

    價，係指商人就其所供給之商品及製造人、手工業人就其所

    供給之產物之代價而言，蓋此項代價債權多發生於日常頻繁

    之交易，故賦與較短之時效期間以促從速確定。是所謂「商

    品」定義之範圍，應自該商品是否屬「日常頻繁之交易，且

    有促從速確定必要性」以為觀察。茲「電信」係指利用有線

    、無線，以光、電磁系統或其他科技產品發送、傳輸或接收

    符號、信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性質之訊息，「電信

    服務」係指利用電信設備所提供之通信服務，電信法第2條

    第1款、第3款定有明文。電信公司經營電信業務，提供有線

    、無線之電信網路發送、傳輸或接收符號、信號、文字、影

    像、聲音或其他性質之訊息而向使用者收取對價，而現今社

    會無線通信業務益加蓬勃發展，使用至為頻繁，此類債權應

    有從速促其確定之必要性，應認電信服務為電信業者提供之

    商品，而電信費用則為其提供商品之代價，電信公司對用戶

    之電信費用請求權，應有民法第127條第8款2年短期時效之

    適用。是原告請求電信費新臺幣（下同）4,904元部分應有

    民法第127條第8款所規定2年短期時效之適用，故被告抗辯

    有理。

二、又專案補貼款係指未使用約定期限即行退租門號之補貼款，

    補貼款係要求被告應以一定金額以上資費使用門號一定期間

    ，否則即應補償遠傳電信之款項，顯見該款項顯係在被告違

    約或調降資費時，作為填補遠傳電信未能依原有高固定資費

    收取電信費或簡訊費用之差額所用，則該補貼款既係用以填

    補原可收取之電信費用，實質上仍屬電信販售商品之代價，

    其時效規定自應與電信費用相同，而有民法第127條第8款所

    規定2年短期時效之適用，是原告請求專案補貼款13,150元

    部分亦有民法第127條第8款所規定2年短期時效之適用，是

    此部分被告抗辯亦屬有據。

三、另原告請求之小額付費及代收部分，而所謂小額代收，應是

    電信公司與商家成立委任契約，由電信公司代為收款，是消

    費者與商家所購買服務或商品，仍有2年短期時效之適用，

    而電信公司既為代收，其請求自應受短期時效之限制；又小

    額付費是消費者自行與其他商家購買商品或服務，並選擇小

    額付費，此時應認消費者是透過電信門號授權交易，先由商

    家向電信公司請領款項，消費者再依帳單向電信公司繳款者

    ，性質上消費者與電信公司之間關係應為委任及消費借貸混

    合關係，應認無短期時效之適用。今觀被告帳單中，其中GO

    OGLE PLAY商店服務，於遠傳公司官方網頁上為代收服務，

    是被告抗辯此部分已逾2年時效，自屬有據；至於MyCard點

    數手機網頁儲值，顯然為小額付費，如上述應無2年之適用

    ，是被告抗辯已逾2年時效，尚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1,500元，及自民國114年7月24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其餘請求，應予駁回。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2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吳宗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

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書記官　辛旻熹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

　　（小額訴訟程序）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就當事人有爭執事

    項，於必要時得加記理由要領。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

    理由，不得為之。

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  

114年度竹小字第781號

原      告  固德資產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鈺喬  





訴訟代理人  馮鏈輝  

            潘品樺  

被      告  張文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信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4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00元，及自民國114年7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請求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45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理由要領

一、按商人、製造人、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品及產物之代價之請求權，因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權利因時效消滅者，其效力及於從權利。債務人於受通知時，所得對抗讓與人之事由，皆得以之對抗受讓人，民法第127條第8款、第128條前段、第144條第1項、第146條、第299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商人、製造人、手工業人所供給之商品及產物之代價，係指商人就其所供給之商品及製造人、手工業人就其所供給之產物之代價而言，蓋此項代價債權多發生於日常頻繁之交易，故賦與較短之時效期間以促從速確定。是所謂「商品」定義之範圍，應自該商品是否屬「日常頻繁之交易，且有促從速確定必要性」以為觀察。茲「電信」係指利用有線、無線，以光、電磁系統或其他科技產品發送、傳輸或接收符號、信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性質之訊息，「電信服務」係指利用電信設備所提供之通信服務，電信法第2條第1款、第3款定有明文。電信公司經營電信業務，提供有線、無線之電信網路發送、傳輸或接收符號、信號、文字、影像、聲音或其他性質之訊息而向使用者收取對價，而現今社會無線通信業務益加蓬勃發展，使用至為頻繁，此類債權應有從速促其確定之必要性，應認電信服務為電信業者提供之商品，而電信費用則為其提供商品之代價，電信公司對用戶之電信費用請求權，應有民法第127條第8款2年短期時效之適用。是原告請求電信費新臺幣（下同）4,904元部分應有民法第127條第8款所規定2年短期時效之適用，故被告抗辯有理。

二、又專案補貼款係指未使用約定期限即行退租門號之補貼款，補貼款係要求被告應以一定金額以上資費使用門號一定期間，否則即應補償遠傳電信之款項，顯見該款項顯係在被告違約或調降資費時，作為填補遠傳電信未能依原有高固定資費收取電信費或簡訊費用之差額所用，則該補貼款既係用以填補原可收取之電信費用，實質上仍屬電信販售商品之代價，其時效規定自應與電信費用相同，而有民法第127條第8款所規定2年短期時效之適用，是原告請求專案補貼款13,150元部分亦有民法第127條第8款所規定2年短期時效之適用，是此部分被告抗辯亦屬有據。

三、另原告請求之小額付費及代收部分，而所謂小額代收，應是電信公司與商家成立委任契約，由電信公司代為收款，是消費者與商家所購買服務或商品，仍有2年短期時效之適用，而電信公司既為代收，其請求自應受短期時效之限制；又小額付費是消費者自行與其他商家購買商品或服務，並選擇小額付費，此時應認消費者是透過電信門號授權交易，先由商家向電信公司請領款項，消費者再依帳單向電信公司繳款者，性質上消費者與電信公司之間關係應為委任及消費借貸混合關係，應認無短期時效之適用。今觀被告帳單中，其中GOOGLE PLAY商店服務，於遠傳公司官方網頁上為代收服務，是被告抗辯此部分已逾2年時效，自屬有據；至於MyCard點數手機網頁儲值，顯然為小額付費，如上述應無2年之適用，是被告抗辯已逾2年時效，尚屬無據。

四、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1,500元，及自民國114年7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餘請求，應予駁回。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2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吳宗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

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5　　日

　　　　　　　　　　　　　　　書記官　辛旻熹

附錄：　　　　　　　　　　　　　　　

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8第1項：

　　（小額訴訟程序）判決書得僅記載主文，就當事人有爭執事項，於必要時得加記理由要領。

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三、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